
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日立法會會議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議案  

進度報告  

 
 
目的  
 
 在二零一零年十一月十日的立法會會議席上，由李永達議員

動議並經馮檢基議員、陳鑑林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幫助有需

要人士置業安居」的議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全文見附件。  
 
2. 本報告結集了相關政策局的意見，向議員綜合匯報政府當局

就上述議案的立場及所採取的跟進工作。  
 
 
房屋政策及復建居屋  
 
3. 政府的房屋政策是沿用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於二零零二

年十一月發表的《房屋政策聲明》，即「政府堅守一貫政策，為有

需要的家庭提供租住公屋」。政府會繼續恪守這個提供公共租住房

屋的承諾，並盡量退出公屋以外的其他房屋資助計劃，把干預市場

的程度減至最低。與此同時，政府會致力維持一個公平和穩定的環

境，讓私人物業市場能夠健康發展，並會提升一手私人住宅物業的

銷售資料的透明度以及物業交易的公平性，以保障消費者的合理權

益。  
 
4. 政府重視市民不同的置業需要。政府會繼續確保住宅物業市

場有穩定的土地供應，從根本去處理問題。市民置業與否，應以個

人的意願和負擔能力為依歸。政府清楚知道，任何形式的資助，均

不應削弱香港人自強不息的精神，因為這是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

值。因此，與其政府重回昔日較直接參與市場的做法，政府會促使

市場上有不同的住屋選擇，讓社會上不同階層的人士有所選擇，其

中包括與香港房屋協會合作，推出建基於「先租後買」概念的新資

助房屋計劃，即「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置安心計劃」）。政

府已為「置安心計劃」在青衣、鑽石山、沙田、大埔、屯門等地區

預留土地，提供合共約五千個單位。首個發展項目會在青衣推行，

在二零一四年提供約一千個單位，並計劃在二零一二年底接受預租

申請。假如「置安心計劃」反應理想，政府會考慮為計劃再物色更

多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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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現時有超過 320 000 個居屋單位，其中約 65 000 個已

繳付補價的單位可自由在公開市場出售，其餘約 255 000 個單位仍

未繳付補價，可在居屋第二市場出售，而繳付補價後，這些單位亦

可自由在公開市場出售。這些居屋單位，有七成位於市區和擴展市

區，促進這些單位的流轉，亦將有助增加中小型低價單位的供應，

並滿足部份市民置業的需要。就此，一系列活化居屋第二市場的措

施已經落實，包括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提供補價貸款擔保計

劃，讓居屋業主可分期補價；以及把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提供的居屋第二市場居屋單位的按揭還款保證期由二十五年延長至

三十年。  
 
6. 「置安心計劃」加上其他提升一手私人住宅物業銷售的透明

度和公平性的措施，以及活化居屋第二市場的措施，有助持續增加

各種不同類型住屋的選擇，照顧社會上不同的住屋需要。整體來說，

政府會為不同負擔能力的人士提供不同層次的住屋選擇。第一個層

次是為無法負擔租住私人樓宇的低收入家庭而設的公屋。公屋之上

是居屋第二市場下的二手居屋，居屋業主毋須繳付補價便可售予綠

表申請人。另外是私人物業市場上針對普羅大眾的較低價樓宇（包

括在公開市場出售的居屋），以及「置安心計劃」下的單位。在私

人物業市場中，一手以及二手市場亦會有各種不同市值價格的住宅

單位，以滿足有能力負擔的人士的多元化需要。  
 
 
土地供應  
 
7. 為確保土地供應充足，政府會繼續以勾地表制度為主軸，輔

以政府主動賣地安排。自財政司司長宣布政府會推出勾地表內指定

土地作公開拍賣或招標以來，政府已成功拍賣三幅土地，加上由發

展商從勾地表中成功申請並拍賣的七幅土地，直至現時為止，在今

個財政年度內一共出售了十幅土地，合共可提供約 5 000 個住宅單

位。  
 
8. 政府將會繼續審視現有土地用途及開拓土地來源。例如，政

府已完成全港工業用地的研究，並建議把大約三十公頃土地改作住

宅用途。政府亦降低了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的門檻，以促成

更多舊樓重建。中長期而言，啓德發展區以及新界北部新發展區將

提供更多土地，以滿足房屋需求。  
 
9. 政府亦將於短期內就安達臣道及前南丫島石礦場用地陸續展

開規劃研究，以便適時提供土地作房屋發展。在敲定與港珠澳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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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基建項目的詳細規劃後，政府便會盡快就東涌地區的餘下發

展建議展開可行性研究。  
 
10. 此外，政府會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及市區重建局商討，在其

西鐵物業發展項目及市區重建項目中，盡量多興建中小型單位。至

於西鐵物業發展項目會否符合締造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新要

求，政府聽到市民以及議員的意見，並會作出跟進。  
 
11. 現時，政府對於土地供應的資訊透明度已很高(例如勾地表機

制)。政府將會繼續透過現有渠道，發放有關房屋土地供應的資料。  
 
 
公私營房屋供應  
 
12. 政府現時的資助房屋政策，是為沒有能力租住私人樓宇的低

收入家庭提供租住公屋。政府及房委會以維持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

均輪候時間於大約三年為目標，為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

根據房委會現時以五年為期並逐年推展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由

2010/11 年起五年，預測的新建租住公屋量為約 75 000 個單位，平

均每年約 15 000 個單位。連同每年預計收回的公屋單位，房委會估

計這個建屋量可維持平均輪候時間於約三年的目標。 

 

13. 為確保有充足及穩定的土地供應以興建公屋，房委會會繼續

致力與各相關政策局、政府部門、區議會以及地區人士緊密協調，

在不同地區物色適合發展公屋的土地。房委會會考慮所有合適的地

盤，不論地盤面積大小，本著「地盡其用」的宗旨，善用土地資源，

在最具效益及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發展公屋，務求可以提供足

夠的公屋單位，以應付需求。 

 
14. 為了確保樓市健康平穩發展，行政長官在二零一零至一一年

度施政報告內已訂立目標，在未來十年內，平均每年提供可興建約

二萬個私人住宅單位以及約一萬五千個公屋單位的土地。為達到這

個目標，財政司司長主持的「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已展開工作，

統籌各部門的工作，優先處理與建屋用地相關的問題，以確保房屋

用地，包括公屋用地及私人住宅土地，有穩定及充足的供應。   
 
 
重推租置計劃  
 
15. 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在一九九八年初推出的目的是要協

助政府達到在當時一九九七年《施政報告》中所訂下十年內全港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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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庭置業的政策目標。經政府二零零二年全面檢討房屋政策後，

置業比例的目標已不復存在，因此再無繼續推行租置計劃的理據。

事實上，租置計劃推出以來，屋邨管理上的問題變得複雜。此外，

回收公屋單位是公屋單位供應的重要來源，把公屋單位售予租戶，

會影響公屋單位的供應，以及政府及房委會對於公屋輪候三年上樓

的目標，因此政府現階段並無計劃重推租置計劃。  
 
16. 現時租置計劃其實涵蓋 39 個屋邨，仍有六萬多個租置單位尚

未售出，居於上述單位的租戶仍然可以購買這些單位。此外，視乎

租置計劃下的二手單位是否已繳付補價，公屋居民及市民亦可於居

屋第二市場或私人市場購買該等單位。  
 
 
協助符合白表資格的人士置業  
 
17. 居屋第二市場容許公屋租戶及綠表人士參與，目的是為現有

公屋住戶和綠表人士提供一個自置居所的途徑，騰出更多公屋，以

編配予有真正需要的人士及家庭。容許白表申請者在居屋第二市場

購買居屋，涉及利用公帑資助置業。當中有關公平性以及有關安排

能否令居屋單位的需求和供應有效地配合等課題均需要小心研究。  
 
 
立法規管一手住宅物業銷售  
 
18. 為進一步加強對一手私人住宅物業銷售的規管，運輸及房屋

局已成立「立法規管一手住宅物業銷售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

具體討論以立法形式規管一手樓宇銷售事宜。督導委員會已於二零

一零年十一月展開工作，並將於今年十月完成有關工作，向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提交建議。運輸及房屋局的目標是之後以白紙條例草案

的形式就建議進行諮詢，加快諮詢公眾意見的進程。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一年一月  



 

附件  
 

2010年 11月 10日 (星期三 ) 
立法會會議席上  
李永達議員就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  
動議的議案  

 
 

經馮檢基議員、陳鑑林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多年來，住屋問題一直困擾香港社會發展，而行政長官在施政報告

中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後，私人住宅樓價仍不斷上升，反映該

計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助置業的需求，更遑論可長遠解決香港住

屋問題；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供應，恢

復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重推出售公屋計劃，以及重新研究讓

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第二市場，選購未補地價居

屋，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並制訂穩定而可持續的長遠房屋政

策，以滿足市民真正的住屋需要，為香港建立安居樂業的環境；本

會亦促請政府在遵循施政報告中提出的總樓面面積的寬免上限，以

及在設計上避免造成屏風效應及熱島效應的前提下，加快發展新市

鎮和西鐵線車站上蓋物業招標；同時，政府須盡快落實立法規管一

手私人住宅物業銷售及加強銷售的透明度，讓有需要人士可在更公

平的環境下置業安居；本會亦促請政府增加定期土地供應透明度，

研究如何避免過分依賴地產商作為唯一房屋供應者，以及讓符合白

表申請資格人士亦可於夾屋市場，選購能力所及的居所。  


